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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山西省交通运输厅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山西省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省交通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山西交控晋南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山西省交

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永安、刘文辉、王程宏、彭梁柱、武胜兵、张泽乾、张向前、兰明、罗凯、

贾志龙、郝婧丽、徐世民、单琨、王利峰、鲁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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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服务区公共卫生间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出了高速公路服务区公共卫生间建设的基本规定、基础设施设计、信息化设计、施工及验

收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区）公共卫生间的新建及改扩建，低等级公路服务区可参照使

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003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07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9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5022    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209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42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10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GB 5030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3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606    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 
GB 50736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T 6952   卫生陶瓷 
GB/T 17217  城市公共厕所卫生标准 
GB/T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 
GB/T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 
CJJ14       城市公共厕所建设标准 
CJJ/T 125    环境卫生图形符号标准 
CJ/T 164     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 
DB14/T 3155  公路服务（停车）区污水处理工程设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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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高速公路服务区公共卫生间 

高速公路服务区公共卫生间是指在服务区独立设置或者附设于其他建筑物内，为满足顾客 

如厕需求的场所，是服务区公共服务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A类服务区 

A类服务区是指有高管理需求的特别重要的服务区，能提供全功能服务，经营业态和设施功能完善，

具备无障碍设施，24小时免费提供停车、如厕、开水等公共服务功能，同时餐厅、商品零售店、车辆能

源补给、车辆维修等基本服务全部开通运营。 

 

B类服务区 

B类服务区是指管理需求较A类服务区次之的重要的服务区，能提供部分功能服务，经营业态和设施

功能部分完善，具备无障碍设施，24小时免费提供停车、如厕、开水等公共服务功能，餐厅、商品零售

店、车辆能源补给、车辆维修等基本服务部分开通运营。 

 

C类服务区 

C类服务区是指除A类、B类外的服务区，能提供基础服务区，具备24小时免费提供停车、如厕、开

水等公共服务功能。 

 

潮汐厕位 

节假日及其他人流高峰期可根据人流性别分布特点采用引导、分隔等手段，将利用率相对较低的厕

位分配至人数较多的特定性别人群使用的厕位。 

 

无障碍卫生间 

供老年人、残疾人等行动不方便群体使用的厕所。 
 

第三卫生间 

用于异性亲属协助老、幼及行动不便者使用的卫生间。 

4 基本规定 

4.1.1 高速公路服务区公共卫生间的建设应以人为本，并应遵循文明、卫生、方便、安全、节能、信息

化的原则。 

4.1.2 高速公路服务区新建及改扩建公共卫生间应考虑未来20年客流增长趋势，有应急需求和不宜建

设固定式公共卫生间的服务区，应设置活动式公共厕所。 

4.1.3 改扩建公共卫生间应符合GB 55022要求。 

4.1.4 高速公路服务区在运营过程中可由运营管理单位根据经营业态变化情况动态调整服务区ABC等级。 

4.1.5 新建或改建公共卫生间宜增加信息化功能，配套建设数据采集设备，实现与服务区管理平台的对

接，并做好日常维护管理及更新。 



DB 14/T XXXX—XXXX 

3 

4.1.6 公共卫生间的平面设计应具备功能分区，卫生洁具及其使用空间应合理布置，并应充分考虑无障

碍通道和无障碍设施的配置，无障碍设计符合GB 50763要求。 

4.1.7 公共卫生间应设置在建筑物首层，并应有单独出入口和规范的导向牌、指示牌。 

4.1.8 公共卫生间应管理有效、干净整洁、安全无味、运行良好，并保证设施设备完好。 

5 基础设施设计 

一般规定 

5.1.1 新建或改扩建公共卫生间应采用节水、节能、除臭、生态、环保等新技术和新材料。 

5.1.2 新建公共卫生间应优先采用自然通风与自然采光设计。 

5.1.3 公共卫生间建筑形式、外观新颖美观，与周边环境建筑风格、色系相互协调，内部装饰宜体现地

域文化特色。 

5.1.4 公共卫生间应有供暖措施以确保冬季正常运行。 

5.1.5 公共卫生间的无障碍设施应与公共卫生间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并应符合GB 50763 的有关规定。 

5.1.6 公共卫生间应采取臭味控制措施，可采用机械式强制通风、经济、可靠及维护简单的除臭技术。 

5.1.7 公共卫生间内应设有灭蚊蝇、防虫设备。 

建筑设计 

5.2.1 公共卫生间的男女厕位比例应根据各服务区实际调研统计男女如厕性别比例、如厕人数等确定，

如无具体参数时，宜参考下列要求布置: 

1) 新建卫生间女厕位与男厕位（含小便站位，下同）的比例不宜小于1.5:1，考虑到高速公路服务

区重大节假日男女客流比例波动，应增加分区隔离措施便于设置潮汐厕位，确保女厕位与男厕位的比例

不小于2:1； 

2) 改建卫生间如面积不能增加，应优先保证日常使用要求，女厕位与男厕位可按原比例设置，并

建设活动式公共厕所，确保总体女厕位与男厕位比例不小于1.5:1。 

3）特殊情况下，应通过设置临时卫生间和可移动卫生间使用要求等方式，继续增大女厕位占比，

满足女性旅客使用要求； 

4）ABC 类服务区卫生间厕位数宜符合表 1的要求。 

表 1 服务区厕位数据推荐表（单侧） 

类型 
服务区 

A类 B类 C类 

男厕位（个） ≥16 ≥12 ≥8 

女厕位（个） ≥40 ≥30 ≥21 

男小便器（个） ≥10 ≥8 ≥6 

第三卫生间（个） ≥1 ≥1 ≥1 

男无障碍厕位（个） ≥1 ≥1 ≥1 

女无障碍厕位（个） ≥1 ≥1 ≥1 

注：应根据客流情况预留厕位空间，设置潮汐厕位，增加临时卫生间。 

 

5）洗手盆数量参照表 2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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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洗手盆与厕位数量表 

厕位数（个） 男洗手盆（个） 女洗手盆（个） 儿童洗手盆（个） 

≤22 6 5 1 

>22 每增 5个厕位增设 1个 每增 6个厕位增设 1个 至少 1个 

 

5.2.2 公共卫生间的平面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大门应能双向开启； 

2) 大便区、小便区、盥洗区应分区设置； 

3) 卫生间内应分设男、女通道，在男、女进门处应设视线遮挡设施； 

4) 第三卫生间、无障碍厕位间宜靠近公共卫生间出入口，并设有呼叫器或呼救器。 

5.2.3 公共卫生间的建筑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厕所隔间宽度不宜小于0.9m，深度不宜小于1.3m，改建公共卫生间可不小于1.2m； 

2) 公共卫生间内墙面应采用光滑、便于清洗的浅色瓷砖；地面应采用防渗、防滑的深色瓷砖且地

面不积水； 

3) 独立小便器间距应不小于0.7m，之间应设隔断板； 

4) 公共卫生间出入口处的门净宽度不应小于0.9m，走道宽度应不小于1.0m； 

5) 厕位间隔断板及门应采用防潮、防滑材料，厕所间内部应设置挂衣钩、置物板等设施；门锁应

能显示“有人”、“无人”状态，并能由管理人员从外开启；隔断板高度应不小于1.8m，下边沿距地宜

为0.1~0.2m； 

6） 公共卫生间建筑设计应符合GB 5001 及GB 5018 的有关规定。 

5.2.4 公共卫生间应设置第三卫生间，并配置成人及儿童洁具，可与无障碍卫生间合并设置，应符合如

下规定: 

1) 应设单独出入口，应方便行动不便者进入，第三卫生间空间应能满足轮椅回转空间，轮椅回转

直径不应小于1.5m； 

2) 内部设施宜包括成人坐便器、成人洗手盆、多功能台、安全扶手、挂衣钩和呼叫器、儿童坐便

器、儿童洗手盆、儿童安全座椅、面镜； 

3) 使用面积不应小于6.5㎡； 

4) 墙地面材料与公共卫生间内其他区域相同； 

5) 成人坐便器、洗手盆、多功能台、安全扶手、挂衣钩、呼叫按钮的安装位置及安装高度应符合

GB 50763的有关规定，安全扶手内管材质应为不锈钢管，外管抓手部分采用防滑性好的材料； 

6) 多功能台和儿童安全座椅应可折叠并设有安全带，并固定在墙上，高度宜为0.5m，离地高度宜

为0.4m； 

8) 门应方便开启，不应采用力度大的弹簧门,通行净宽度不应小于0.8m。 

5.2.5 公共卫生间地面、蹲台、小便池及墙裙，均应采用不透水材料，并应设置地漏。地面坡度应坡向

地漏，禁止冲洗水流向室外。 

5.2.6 因环境条件等因素制约，需设置活动式公共卫生间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应设置于便于寻找的位置，靠近上下水管路，并设置引导标识牌； 

2） 外观和色彩应能与周边环境协调； 

3） 活动卫生间的设计应有保温和器具防冻措施。 

5.2.7 新建卫生间应设置工具间，工具间内应按照存放、清洗等方式划分区域。 

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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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公共卫生间结构形式的确定应遵循经济、安全、耐久的原则并满足工艺使用要求，改扩建公共卫

生间不应降低原有建筑的结构强度，改扩建公共卫生间不应降低原有建筑的安全等级。 

5.3.2 公共卫生间的结构设计应符合GB 50003、GB 50007、GB 50009、GB/T 50010、GB/T 50011的有关

规定。 

给排水设计 

5.4.1 公共卫生间的给水应设置给水总阀门，并按男厕小便区、男厕蹲便区、女厕蹲便区、盥洗区、第

三卫生间、工具间分别设置分阀门。 

5.4.2 公共卫生间污水应统一进入服务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的再生水满足DB14/T 3155的相关要求

后进行回用，再生水管严禁与给水管相接，严禁采用再生水作为洗手盆水源。 

5.4.3 盥洗区应为顾客提供温度适宜的盥洗用水，宜安装集中式电热水器，如条件不允许可小型即热式

电热水器，盥洗区应全年提供热水，热水龙头数量占全部水龙头数量的50%以上。 

5.4.4 含泥沙量大的地区应在供水管路上安装前置过滤设施。 

5.4.5 公共卫生间给水管道设计应符合GB 50015的有关规定，当给水水压不足时应采取技术措施。 

5.4.6 室外给水管道应敷设在冰冻线以下。 

5.4.7 室内排水管路应采取防臭措施，安装需满足以下要求： 

1) 室内排水管路设计应减少弯头数量，降低管路堵塞风险； 

2) 地漏排水管路应增加存水弯，安装方式如图1所示； 

3) 蹲便、挂式小便器应选用自带存水结构的洁具，排水管路不应设置存水弯以防管路堵塞，安装

方式如图2-图3所示； 

4) 洗手池排水管路应增加硬质材料存水弯，不应使用软管，安装示意如图4所示。 

  

图 1 地漏排水安装示意图                       图 2 蹲便排水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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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挂式小便器排水安装示意图                 图 4 洗手池排水安装示意图 

5.4.8 公共卫生间应设置再生水回用接口，并满足以下要求： 

1) 大便及小便区域应设置独立的冲水管路，并连接到再生水回用接口； 

2) 不具备再生水回用功能的服务区，应设置再生水回用管井，管井中设置切换阀门，并在自来水

管路和回用水管路中设置止回阀； 

3) 具备再生水回用功能的服务区，宜设置独立的再生水回用设备间，采用常压式系统，以防止再

生水污染自来水； 

4) 再生水回用设备间常压式系统包括回用水箱、管道泵、压力计、液位计等，回用水箱为开式系

统，接入自来水和再生水两路给水，并设置溢流口，水箱给水根据液位控制调配自来水和再生水自动补

水，出水采用管道泵恒压供水； 

5) 管道应采用不同颜色标识，再生水回用管道应为淡绿色，给水管道应为蓝色。 

5.4.9 公共卫生间排水管道应采用塑料排水管(UPVC)，坐便器及蹲便器排水主管管径不应小于160mm，

小便器排水主管管径不应小于110mm，洗手池、清洁池排水管径不应小于75mm，排水管坡度满足表3要求。 

表 3 排水管管道坡度 

管径(mm) 通用坡度 最小坡度 

75 0.030 0.025 

110 0.030 0.025 

125 0.025 0.020 

160 0.020 0.015 

5.4.10 公共卫生间排水应满足设计排水量要求，排水管、雨水管的设计应符合GB 50015的有关规定，

给排水管宜暗敷； 

5.4.11 公共卫生间各区域的排水设施、地漏应安装符合国家标准，具备利于排水、防臭、防堵塞、美

观等功能。 

暖通设计 

5.5.1 公共卫生间供暖方式应与服务区其他设施一致，且应满足GB 50736的有关规定。 

5.5.2 公共卫生间的供暖设计温度应不低于12℃。 

5.5.3 公共卫生间的异味度，应符合GB/T 17217的有关规定。 

5.5.4 公共卫生间的通风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公共卫生间应安装机械通风设备； 

2) 机械通风量的计算应根据厕位数，以坐位、蹲位不小于40m
3
/h、站位不小于20m

3
/h或保证厕所间

的换气频率5次/h为标准分别进行计算，取其中大值为计算结果；机械通风口的布置应根据气流组织设

计的结果布置； 

3) 公共卫生间排水管道的主干管应设通气管，通气立管管径不应小于75mm； 

4) 除臭排风管的布置应与建筑结构结合设计，通风孔等通至厕外的开口处应设防止小动物进入的

金属网格，网格的净尺寸不应大于10mm×10mm。 

5.5.5 A类服务区宜采用地排风通风系统或新风系统，B类服务区宜采用顶排风系统，C类服务区宜采用

换气扇通风系统； 

5.5.6 地排风系统设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通风量设计应满足5.5.4要求； 

2) 应在每个蹲便及坐便隔间下部位置距离地面0.2-0.5m设置抽风口，应在小便斗上部设置抽风口，

风口安装示意如图5-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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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排风系统宜与臭味浓度检测装置联动，并具备运行时段设定功能。 

   

图 5 小便风口示意图              图 6蹲便风口示意图          图 7 坐便风口示意图 

电气设计 

5.6.1 公共卫生间的电气设计应符合GB 50034的有关规定。 

5.6.2 公共卫生间的电源箱应设置在管理室等独立区域，不应设置在第三卫生间及母婴室等公共区域。 

5.6.3 公共卫生间的电气线路应采用塑料绝缘铜芯线，并应采用阻燃型塑料管暗敷。 

5.6.4 公共卫生间的灯具应便于保洁，男女卫生间内分别设置不得少于两组照明灯具，应按区域设置多

组开关，便于节能控制。 

5.6.5 电气设备控制配电箱应选用带有漏电保护器的开关，并对设备回路进行保护。 

5.6.6 公共卫生间内人体感应器、厕位状态指示灯应采用安全电压供电。 

5.6.7 公共卫生间应在盥洗区域、男、女卫生间区域设置灭蝇灯、应急照明及应急出口等设施。 

5.6.8 公共卫生间应预留清洁工作使用的安全插座，距地高度不低于1.8m。 

无障碍设施设计 

5.7.1 公共卫生间无障碍设计应符合GB 50763 的有关规定。 

5.7.2 男卫生间应至少设置1个无障碍小便站位、1个无障碍坐便位和1个无障碍洗手盆，女卫生间应至

少设置1个无障碍坐便位和1个无障碍洗手盆，且均须装有安全抓杆；除无障碍坐便位外，每单侧男、女

卫生间应至少各设置1个普通坐便厕位。 

5.7.3 公共卫生间室外通道应设置无障碍坡道、扶手栏杆、缘石坡道。 

卫生洁具设计 

5.8.1 公共卫生间应采用节水防臭、性能可靠、故障率低、维修方便的器具，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大便器的布置应以蹲便器为主，冲水方式宜采用自动感应出水，也可选用便于维修的后踩式脚

踏阀冲水装置，坐便器宜设一次性坐垫装置； 

2) 小便器、洗手龙头应采用自动感应出水器具，并设置耐用性高、密封性好的防臭装置，不得使

用易破损材质的伸缩软管； 

3) 应选用耐腐蚀和水封性能可靠的地漏； 

4) 清洁池的设置应满足坚固、易清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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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陶瓷卫生器具的尺寸及外观质量应符合GB/T 6952的有关规定。 

5.8.2 公共卫生间卫生器具的设置应符合CJ/T 164的有关规定，设备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小便器宜采用半挂式便斗，每次用水量应不大于1.5L； 

2) 大便器宜采用具有水封功能的前冲式蹲便器，坐便器、蹲便器每次用水量应不大于4L； 

3) 卫生间内所有龙头宜采用节水龙头。 

标识标牌 

5.9.1 公共卫生间图形符号及标识应符合CJJ/T 125的规定，标识牌设置宜与地域文化、内部装饰、外

观等相协调； 

5.9.2 公共卫生间外部醒目位置应设置“公共卫生间”字样，夜间应能指示； 

5.9.3 公共卫生间应设置符合国家标准图形的男女厕标志、厕位坐蹲位指示牌、无障碍设施标识、夜间

灯光指示牌； 

5.9.4 公共卫生间显著位置应设置管理牌，显示卫生间负责人、监督电话等相关信息，应在工具间门楣

上方或门上的正上方处设置工具间标识，管理间门楣上方设置管理间标识，保洁和维护期间的可移动标

识； 

5.9.5 卫生间公共区域应设置文明宣传牌和提醒牌，引导如厕人员做到大便入坑、小便入池、手纸入篓，

大、小便后及时冲洗，不随地吐痰、乱写乱画、随意丢弃废纸杂物，节约使用厕纸、洗手液等。 

其他 

5.10.1 厕位隔板支撑脚、合页、角马、拉手等五金件宜采用不锈钢或烤漆钢配件。 

5.10.2 每个厕位间应设置坚固、耐腐蚀的挂钩，挂钩的承重量不小于5kg。 

5.10.3 厕位内应配置置物架，材质宜为不锈钢，距地面高度宜为0.5-0.7m。 

5.10.4 小便置物台上宜配置固定式烟灰缸。 

5.10.5 盥洗区洗手池台面应选用防渗水、耐腐蚀材料，台下应设置具备防潮、防水性能的柜体，应配

置梳妆镜。 

6 信息化设计 

一般规定 

6.1.1 公共卫生间信息化系统的设计和建设，应符合国家建设政策，遵循国家、行业和地方相关标准、

规范，集成环保、节能的智能技术，为高速公路服务区公共卫生间使用、管理与安全运行提供支持。 

6.1.2 公共卫生间信息化系统应预留数据接口，实现与其他平台对接。 

功能与配置 

6.2.1公共卫生间信息化系统包括厕位监测、环境监测及调控、资源消耗监测、安全防范、信息交互、

管理与集成控制等部分。 

6.2.2 信息化设施建设内容按表4配置。 

表 4 信息化设施配置表 

序号 设备类别 主要功能 配置要求 安装位置 

1 
厕位监测 

厕位人体感应器 应 厕位门板、上方 

2 厕位占用状态指示 应 厕位隔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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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类别 主要功能 配置要求 安装位置 

3 厕位调整 宜 潮汐厕所 

4 

环境监测及调控 

温湿度 应 大便区吊顶 

5 TVOC 应 大便区吊顶 

6 智能新风装置 宜 覆盖整个区域 

7 去除异味、臭味 应 大便、小便区 

8 

资源消耗监测 

智能水表 应 总进水管 

9 智能电表 应 总配电箱 

10 照明控制器 宜  

11 自动感应供纸机 宜 出口处 

12 

安全防范 

人流量监测 应 出入口 

13 紧急呼救 应 无障碍厕位 

14 视频监控 应 盥洗区 

15 
信息交互 

信息发布 宜 公共区域明显位置 

16 背景音乐播放 宜 公共区域 

17 
管理与集成控制 

集成控制终端 应 管理室 

18 WIFI 宜 公共区域 

6.2.3 信息化设施建设应按表5服务区分类设置。 

表 5 信息化设施配置推荐表 

序号 主要功能 A类配置要求 B类配置要求 C类配置要求 

1 厕位监测 ● ● ○ 

2 环境监测 ● ◎ ○ 

3 资源消耗监测 ● ◎ ○ 

4 安全防范 ● ● ● 

5 信息交互 ● ● ○ 

6 管理与集成控制 ● ◎ ○ 

   注：●基本配置；◎推荐配置；○可配置 

技术要求 

6.3.1 厕位监测应满足以下要求： 

1) 人体感应器通过红外、门磁感应等技术感应人体，用于监测厕位占用情况以及占用时间； 

2) 厕位占用指示灯采用明显标识给予“有人”或“无人”信号。 

6.3.2 环境监测及调控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温湿度传感器测量范围为温度0-50℃，相对湿度10%-100%； 

2) 公共卫生间内新风系统、自动除味装置等设备宜与空气检测仪进行联动，自动调节公共卫生间

内空气质量。 



DB 14/T XXXX—XXXX 

10 

6.3.3 资源消耗监测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智能水表可采集整个卫生间的用水量，并将数据回传至控制终端，有效调控公共卫生间内水量

的监测与用量控制，并在用量异常时发出提示； 

2) 智能电表可采集整个卫生间的用电量，并将数据回传至控制终端，有效调控公共卫生间内电量

的监测与用量控制，并在用量异常时发出提示； 

3) 灯光可使用照明控制器自动调节亮度，照明系统的光照度应符合表6的要求。 

表 6 光照度调节最低标准 

状态 白天光照度（lx） 夜晚光照度（lx） 

无人 ≤75 ≤50 

有人 ≤150 ≤100 

6.3.4 安全防范系统包括人流量监测、紧急呼叫及视频监测，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应能统计男女厕人流量，可按小时分时段记录进入客流数据，并存储不小于30天数据； 

2) 应在无障碍厕位内设置一键紧急呼叫功能，在异常时进行声光报警提示工作人员处置； 

3) 监测摄像机布置在盥洗区，用于查看旅客遗失物品情况。 

6.3.5 信息交互包括信息发布、背景音乐播放功能，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1) 信息化显示屏用于为如厕人员提供直观的指引快速找到厕位，可显示厕位空位提示、客流数据、

环境实时数据等； 

2) 背景音乐播放宜采用定压式设备，可用于播放音乐和广播。 

6.3.6 应对卫生间内的各传感器和执行单元的数据进行汇聚、解析、转换与存储，实现与公共卫生间信

息化运营管理分系统互联，完成数据交换。 

7 施工及验收 

一般规定 

7.1.1 公共卫生间建设采用的材料或产品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进场时应提供

下列材料: 

1) 应有质量合格证书或其他质量证明文件； 

2) 应根据设计要求进行现场检测，对重要材料或产品应按规定进行抽样复验。 

7.1.2 开工前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并应报送监理审批。 

7.1.3 公共卫生间改扩建施工前应设置临时卫生间设施，并应采取施工期间的如厕引导措施。 

7.1.4 改扩建施工过程中应搭设临时围挡，高度不低于1.8米，并采取控制废弃物、噪声、振动等污染

的现场文明施工措施。 

7.1.5 卫生洁具安装应在土建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后施工。 

施工要求 

7.2.1公共卫生间装饰装修施工应符合GB 50210和GB 50209的有关规定。 

7.2.2 公共卫生间卫生器具及阀门安装均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GB 50242的有关规定，并满足下列要

求： 

1）卫生器具与管道连接件应便于拆卸、维修； 

2）各类阀门应安装平正，并用管卡固定阀门前后管路； 

3）卫生器具、阀门安装完成后应采取成品保护措施。 

7.2.3 公共卫生间电气安装应符合GB 50303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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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公共卫生间信息化施工应符合GB 50606的有关规定。 

质量验收 

7.3.1 公共卫生间验收应在全部工程完工并经施工单位自检合格后进行。 

7.3.2 公共卫生间验收前，施工单位应提交设备移交材料及相关验收资料。 

7.3.3 公共卫生间施工质量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和GB 50300的有关规定。 

单击或点击此处输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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